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股票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度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经公司工作人员重新核实，发现上述公告中“

３．２．４

其他二、报告期关联交易说明”中，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及关联方往来”的数据引用有误。现就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更正内容

１．

原披露数据：（会计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关联方名称 期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６６．７５ ２６．５３ ５２．１５ ４１．１３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中阁城大酒店

２５．１２ ０．５３ ２５．６５ －

合 计

９１．８７ ２７．０６ ７７．８０ ４１．１３

２．

更正后数据：（会计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关联方名称 期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宝利来国际大酒店

５３．７２ ６４．４１ ７７．００ ４１．１３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中阁城大酒店

３２．０４ ２６．８８ ５８．９２ －

合 计

８５．７６ ９１．２９ １３５．９２ ４１．１３

二、更正原因

经查明， 上述错误原因系工作人员误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单月数据作为一季度数据填报。本

公司已将责成相关人员深刻整改，并要求财务部、内控内审部加强检查核对。

三、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上述更正事项系信息披露中所引用会计数据期间不对，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构成任何影响。

以上更改内容给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名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股份的通知，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

，

９７５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８％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７－ ２０１２．５．１４ ３６２．５７ ３．０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５ ２３５．００ １．９６

其它方式

－ － －

合 计

－ ５９７．５７ ４．９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２０ １３．５０ １０２２．４３ ８．５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２０ １３．５０ １０２２．４３ ８．５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股份通知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8

2012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六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2-011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议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拟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营业部申请人民币

1500

万元综合授

信。具体事项如下：

1

、授信额度：

1500

万元

2

、期限：

2

年

3

、利息：按双方约定利息执行

4

、结息方式：月结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同意为其向湖北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

1500

万元提供

1200

万元最高限额担保。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裕矿业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向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营业部

(

以下简称

"

湖北银行

")

申请综合授信

1500

万元提供

1200

万元最高限额担保，期限

2

年；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恒裕矿业担保余额为

0

元

(

不含本次担保

)

。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0

元

(

不含本次担保

)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向湖北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

1500

万元提供

1200

万元最高限额担保，担保期限

2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恒裕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炜

注册地址：宜昌市东山大道

20-2121

号

(

馨岛国际名苑

B

座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矿产品加工、销售

(

不含煤炭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

的化学品

)

销售；化肥、磷肥、复合肥销售；机械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销售等等。

与本公司关系：恒裕矿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80%

股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恒裕矿业总资产

4,017.81

万元，总负债

725.03

万元，净资产

3,292.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18.05%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控股子公司恒裕矿业向湖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1500

万元提供

1200

万元最高限额担

保，担保期限

2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是根据控股子

公司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目的是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该担保

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

求，属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上述或有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

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审计委员会：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进一步支持和保证控股子公司经营资

金的周转和业务增长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2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无逾期担保情形存在。

六、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第六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二

)

独立董事关于担保的审核意见；

(

三

)

审计委员会关于担保的审核意见；

(

四

)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

600136

公告编号：临

2012-012

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

方式通知各位监事，议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

议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恒裕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2-019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宪女士的通知：刘宪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00,000

股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为本公司在该

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并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 刘宪女士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967,120

股和高管锁定股

56,

901,3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6%

，本次质押股份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已

质押股份共计

57,20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6%

。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20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为维护投

资者利益，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

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公司股票计划不迟于

2012

年

6

月

4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股票名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27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市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本公司收到成都市武侯区财政局依据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决定）武委发【

2012

】

10

号文件拨付的上市奖励款

300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奖励款项

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12-015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本

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到

12

人，实到

12

人，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

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续发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续发规模为人民币

18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并

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核准机关的意见， 组织实施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

行准备工作及其他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2－26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收到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鞍山钢铁

"

）《关于鞍山

钢铁集团公司将附条件增持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以下简称

"

《增持

函》

"

）：鞍山钢铁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在公司股价低于

10.55

元

/

股的

情况下，以自身名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根据上市

公司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和鞍山钢铁的《增持函》，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鞍山

钢铁集团公司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2011

年

5

月

27

日

15:00

收市后，本公司接到鞍山钢铁通知，

鞍山钢铁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公司股票

1,455,5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5%

，本公司按照上

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就鞍山钢铁的增持行为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股东增持

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根据《增持函》，鞍山钢铁的计划将于

2012

年

5

月

27

日到期（

5

月

26

日 、

5

月

27

日为非交易

日）。经询问鞍山钢铁，截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

15:00

收市后，鞍山钢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24,109,265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0.421%

；在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鞍山钢铁未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认为，鞍山钢铁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具备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地

位，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

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

登记手续的情形；相关当事人已经履行了《收购办法》规定的其应当履行的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鞍山钢铁在本次增持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证券违法行为。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光大保德信添天利季度开放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好买基金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天基金

"

）签署的

代销协议，好买基金、天天基金将于近期开始代理销售光大保德信添天利季度开放短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本基金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具体事宜届时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www.howbuy.com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9665

2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www.1234567.com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1818188

3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88

，

021-53524620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epf.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2-39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截至大额普通债权人投票期限的

2012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

时整

,

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

案》

"

）。本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下午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会

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申请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本公

司于今日收到深圳中院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作出的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4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

一、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由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本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待让渡股票划转完成后申请复牌。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深圳中院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书》。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648

，

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桥

B

股 编号：临

2012-06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8

名。董事长舒榕斌先生因病请假，委

托董事施伟民先生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

议全票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审计机

构，财务审计费用

14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5

万元，两项合计

180

万元。

对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事宜，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连续为公司提供

7

年审计服务，为保持审计独立

性，同意不再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2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简介、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相关资

料进行审查，该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

计，符合上市公司的要求。

对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宜，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已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简介、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相关资料

进行审查，该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能够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详见《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3

、审议通过《关于以挂牌方式转让森兰·外高桥南部国际社区

A10-1

、

A10-2

、

A10-3

地

块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同意以挂牌方式转让森兰·外高桥南部国际社区

A10-1

、

A10-2

、

A10-3

地块， 并授权总

经理以不低于评估价的价格，择机启动

A10-1

、

A10-2

、

A10-3

地块挂牌转让程序。

A10-1

、

A10-2

、

A10-3

地块位于森兰南部国际社区，北至闻竹路，南至东靖路，西临兰谷

路，东靠楼兰路。其中，

A10-1

、

A10-2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综合用地，

A10-3

地块用地性质为

三类居住用地。

A10-1

地块建设用地面积为

10,297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为

1.6

，规划建筑面积为

16,475.2

平方米；

A10-2

地块建设用地面积为

8,413.6

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为

1.6

， 规划建筑面积为

13,

461.76

平方米；

A10-3

地块建设用地面积为

56,380.7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为

1.6

，规划建筑面积

为

90,209.12

平方米。上述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75,091.3

平方米，总规划建筑面积为

120,146.08

平

方米。

4

、审议通过《关于启动森兰南部国际社区

A11-4

地块开发建设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同意启动森兰南部国际社区

A11-4

地块开发建设， 同意公司关于该项目的开发建设设

想及方案。

A11-4

地块为三类居住用地，该地块东至楼兰路，南至东高路，西至

A11-2

、

A11-3

地块，

北至东靖路。占地面积为

50,270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80,432

平方米，地下建一层车库，总

建筑面积

37,792

平方米。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18,224

平方米，预计项目总投资为

167,782

万

元。

5

、审议通过《关于启动森兰南部国际社区

A11-2

地块开发建设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同意启动森兰南部国际社区

A11-2

地块开发建设， 同意公司关于该项目的开发建设设

想及方案。

A11-2

地块为商住综合用地，该地块北至东靖路，南至

A11-3

地块，西至兰谷路，东至

A11-4

地块。占地面积为

8,670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15,606

平方米，其中配套商业体量为

20%

，住宅体量为

80%

。地下建一层车库，建筑面积

6,518

平方米。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2,124

平方米，预计项目总投资为

31,879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648

，

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桥

B

股 编号：临

2012-07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2012

年工作安排，经公司董事会召集，拟定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相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

30

二、会议地点：名人苑宾馆康健楼（上海浦东张扬路

2988

号）

三、会议议题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宣读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5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融资、担保和委托贷款计划的议案

7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

、截至

2012

年

6

月

1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及

6

月

25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B

股股东及其授权代表（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6

月

19

日）。

五、会议登记情况安排

1

、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7

日

2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

4

楼（纺发大厦）

3

、联系人：王勋、顾洁玮

4

、联系电话：

021－51980847

传真：

021－51980888

六、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交通线路：地铁

6

号线

(

德平路站

)

；公交

783

、

716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6

日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

复印有效

)

兹委托

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意见：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意见：

3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意见：

4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意见：

5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融资、担保和委托贷款计划的议案

意见：

6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意见：

7

、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意见：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

2012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